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2021）沪0110刑初329号

　　公诉机关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卢某1，女，1986年3月30日出生，汉族，户籍在浙江省台州市，住浙江省台

州市。

　　辩护人虞思明，上海市君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冯某某，男，1972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

　　辩护人严寒、陈嘉龙，上海四维乐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卢某2，女，1987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户籍在浙江省台州市，住浙江省

台州市。

　　辩护人李俊杰，上海市君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洪某某，男，1979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

　　辩护人吴安之，上海四维乐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何梦圆，女，1999年9月24日出生，住浙江省台州市。

　　辩护人秦婧，上海申如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以沪黄检刑诉〔2021〕227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卢某1、冯

某某、卢某2、洪某某犯假冒注册商标罪、被告人何梦圆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于2021年3月19日提起公诉。经上级法院指定，本案由本院审判。本院受理后，依法适

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

李某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卢某1及其辩护人虞思明、被告人卢某2及其辩护人李俊杰、

被告人冯某某及其辩护人严寒、陈嘉龙、被告人洪某某及其辩护人吴安之、被告人何梦

圆及其辩护人秦婧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卢某1于2014年6月起经营艾丽儿制衣厂，伙

同其胞妹被告人卢某2并招募员工，租赁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章安街道建设椒北大道

2228号3、4楼为经营地，从事睡衣服装的制作(委托他人代工)、批发及零售业务。

2019年12月至2020年6月期间，卢某1、卢某2二人通过网上截图等方式，获取LV、

GUCCI、CHANEL等商标的多款睡衣的款式图样，由被告人卢某1联系提供给布料生产

商，订购生产印有该些商标花型的布料，随后发货至被告人冯某某经营的梦中霏公司

，委托冯某某并经冯某某助理被告人洪某某具体对接经办，依样相应安排剪裁及联系家

庭作坊制作成衣，熨烫包装。嗣后，被告人卢某1、卢某2二人再将上述制成印有LV、

GUCCI、CHANEL等商标的睡衣，通过开设的1688平台网店及微信等渠道，由被告人卢

某2帮助产品上、下架、命名及编制对应的型号，被告人卢某1决定价格，经雇佣的被告

人何梦圆等客服销售人员，以上传展示睡衣图片及使用“网红爆款大牌”“欧美大牌

”等名称表述对外宣传销售。

　　2020年6月18日，公安人员至前述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章安街道建设椒北大道

2228号3、4楼及梦中霏公司位于浙江省临海市涌泉镇玉岘工业区海天绳缆厂5楼的经营



地进行搜查，分别查扣到大量印有LV、GUCCI、CHANEL等商标的侵权睡衣及送(销

)货单等物品，并现场抓获被告人卢某1、卢某2、何梦圆、冯某某、洪某某。

　　经调取上述1688网店销售明细及统计查扣物品、送货单记载明细，并经上海公信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2020年1月至2020年6月期间，艾丽儿制衣厂在1688电商平台

已销售的标印LV、GUCCI、CHANEL等商标的睡衣共计金额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

币)58.6万余元，其中0358型号睡衣价值5.6万余元；自艾丽儿制衣厂经营地扣押的9300余

套标印LV、GUCCI、CHANEL等商标的睡衣，依实际销售价格计算价值50.2万余元；送

货单记载被告人冯某某生产提供给被告人卢某1的涉案LV、GUCCI、CHANEL等商标的

16,900余套睡衣，合计价值88.9万余元；在梦中霏公司经营地查扣的标印LV、GUCCI等

商标的1,200余套睡衣，价值5.8万余元。

　　经相关商标权利人证明，上述现场查获的印有LV、GUCCI、CHANEL等商标的睡

衣均系假冒相应系列注册商标的商品。

　　五名被告人到案后，均如实供述了所涉犯罪事实。被告人何梦圆退缴违法所得人民

币1.2万元。

　　公诉人当庭明确：经审计，自艾丽儿制衣厂经营地扣押的标印LV、GUCCI、

CHANEL等商标的睡衣的货值金额为48万余元。被告人卢某1、卢某2的非法经营数额为

113万余元，被告人冯某某、洪某某的非法经营数额为100万余元，被告人何梦圆的已销

售金额为58万余元，待销售的货值金额为48万余元。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卢某1、卢某2伙同被告人冯某某、洪某某等人，未经注册商

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且假冒两种以上注册商

标，情节特别严重，又伙同被告人何梦圆销售该些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数额巨大，被

告人卢某1、卢某2、冯某某、洪某某四人的行为均应当以假冒注册商标罪追究刑事责任

，被告人何梦圆的行为应当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追究刑事责任。被告人卢某

1经营的艾丽儿制衣厂为个体工商户，被告人冯某某的涉案货款系通过个人微信等方式

进出，其经营的梦中霏公司也并未参与管理及开具发票，故本案非单位犯罪，系个人犯

罪。被告人卢某1、冯某某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卢某2、洪某某、

何梦圆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五名被告人到案后均

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从轻处罚。五名被告人均认罪认罚，可以从宽处理。被告人

何梦圆应当以既遂金额定罪量刑，待销售金额应作为量刑情节酌情从轻处罚。综上，建

议判处被告人卢某1有期徒刑三年至四年，并处罚金；判处被告人冯某某有期徒刑三年

至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判处被告人卢某2有期徒刑二年至三年，并处罚金；判处被

告人洪某某有期徒刑一年至二年，并处罚金；判处被告人何梦圆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

罚金，可适用缓刑。

　　被告人卢某1、冯某某、卢某2、洪某某、何梦圆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罪名及

量刑建议均无异议，且均在辩护人或者律师在场的情况下签字具结，在开庭审理过程中

亦无异议。

　　被告人卢某1的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罪名无异议，发表如下量刑意见

：1、被告人卢某1社会危害性有限。其销售定价非常低，远低于正品价格，对消费者所



能造成的混淆有限，且其销售渠道特定，1688网站上一般只有老客户才能看到，销售区

域与正品销售并不重叠，销售时间较短，且是疫情最严重时期；2、被告人卢某1有真诚

认罪悔罪态度。其于侦查阶段已委托辩护人对商标权利人表示歉意并愿意赔偿，庭前预

交了罚金，并愿意全额退出违法所得；3、被告人卢某1的家庭情况特殊，家中有生活不

能自理的老人，还有年幼的孩子需要抚养，且是离异单亲家庭，其本人身体也不好，曾

患XXX疾病。综上，对被告人卢某1适用缓刑更加合适，请法庭采纳。

　　被告人冯某某的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的罪名、量刑建议均无异议，发表如下意见

：1、被告人冯某某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并积极配合侦查；2、被告人冯某某认罪

态度良好，自愿认罪认罚，愿意退出全部违法所得及缴纳罚金；3、被告人冯某某系初

犯，主观恶性及客观收益均较小，且一贯表现良好，平时有合法经营业务，系因为疫情

原因为了生计才触犯了法律，犯罪时间短，获利较少，且其系家中主要经济来源，上有

老下有小；4、被告人冯某某的作用是代加工，鉴于其退出违法所得及认缴罚金的情况

，本罪适用缓刑不会再危害社会。综上，希望法庭对被告人冯某某从轻处罚，并适用缓

刑。

　　被告人卢某2的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的罪名无异议，同意被告人卢某1的辩护人的辩

护意见，补充如下意见：1、被告人卢某2销售的侵权产品客观上确侵犯了商标专用权

，但是在用料、款式等方面与正品相距甚远；2、从退货订单可知，大多数订单为7天无

理由退货，系非因商标问题就可以退货，对正品市场的影响和消费者的误导有限；3、

被告人卢某2自愿认罪认罚，应当从轻处罚，符合非监禁刑的应当适用非监禁刑，请法

庭酌情考量；4、被告人卢某2虽然存在相应犯罪事实，考虑到其与被告人卢某1的关系

，会让外人觉得被告人卢某2、卢某1一起负责犯罪活动，但实际上二人之间的作用还是

有区分的。综上，希望法庭对被告人卢某2适用缓刑。

　　被告人洪某某的辩护人对指控的罪名、犯罪事实均无异议，发表如下量刑意见

：1、被告人洪某某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对公诉机关的指控无异议，且真诚悔罪

，具有坦白情节；2、被告人洪某某的主观恶性较轻，法律意识淡薄；3、被告人洪某某

的社会危害性小；4、被告人洪某某系初犯、偶犯，无前科劣迹，愿意全额退赔并缴纳

罚金，无再犯可能性；5、被告人洪某某家中有一个儿子在初中，有皮肤疾病，需要父

亲的陪伴。综上，希望法庭对被告人洪某某从轻处罚并对其适用缓刑。

　　被告人何梦圆的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的罪名及认罪认罚具结书上的量刑均无异议

，发表如下意见：1、被告人何梦圆系初犯、偶犯，社会危害性较小，年纪较轻；2、被

告人何梦圆系从犯，系听从老板安排工作，领取固定工资；3、被告人何梦圆系坦白

，愿意认罪认罚，在审查起诉阶段就退出了违法所得，庭前也缴纳了罚金。综上，希望

法庭对其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公诉人当庭答辩如下：1、对被告人卢某2的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卢某2销售的侵权

产品在用料、款式等方面与正品相距甚远的问题，假冒商标罪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相

同商标，商标证上都有商品分类，本案中系在同一种服装上使用相同商标；2、关于社

会危害性大小的问题，假冒注册商标的行为侵害了商标管理秩序及权利人商标声誉，同

时还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且所造成的混淆包括售前、售中和售后混淆，本案中各被



告人的行为具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危害性；3、关于各辩护人提出的对各被告人适用缓刑

的问题，被告人何梦圆在审查起诉阶段退出了违法所得，对公诉机关对其建议适用缓刑

，鉴于其他四名被告人均在法庭审理过程中退出违法所得并认缴罚金，而非在审查起诉

阶段，故能否适用缓刑还请法庭综合考量。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卢某1于2014年6月起经营艾丽儿制衣厂，伙同其胞妹被告人卢

某2并招募员工，租赁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章安街道建设椒北大道2228号3、4楼为经营

地，从事睡衣服装的制作(委托他人代工)、批发及零售业务。2019年12月至2020年6月期

间，被告人卢某1、卢某2二人通过网上截图等方式，获取LV、GUCCI、CHANEL等品

牌的多款睡衣的款式图样，由被告人卢某1联系提供给布料生产商，订购生产印有该些

商标花型的布料，随后发货至被告人冯某某经营的梦中霏公司，委托被告人冯某某并经

其助理被告人洪某某具体对接经办，依样相应安排剪裁及联系家庭作坊制作成衣，熨烫

包装。嗣后，被告人卢某1、卢某2二人再将上述制成的LV、GUCCI、CHANEL等品牌

的睡衣，通过其开设的1688平台网店及微信等渠道，由被告人卢某2帮助产品上、下架

、命名及编制对应的型号，被告人卢某1决定价格后，经雇佣的被告人何梦圆等客服销

售人员以上传展示睡衣图片及使用“网红爆款大牌”“欧美大牌”等名称表述对外宣传

销售。经审计，2020年1月至2020年6月期间，上述涉案1688平台网店对外已销售的标印

LV、GUCCI、CHANEL等商标的睡衣共计金额58.6万余元，其中0358型号睡衣的销售金

额为5.6万余元，涉案送货单记载被告人冯某某生产提供给被告人卢某1的涉案LV、

GUCCI、CHANEL等品牌的睡衣的金额共计88.9万余元。

　　2020年6月18日，公安人员至前述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章安街道建设椒北大道

2228号3、4楼及梦中霏公司位于浙江省临海市涌泉镇玉岘工业区海天绳缆厂5楼的经营

地进行搜查，分别查扣到大量印有LV、GUCCI、CHANEL等商标的睡衣及送(销)货单

等物品，并现场抓获被告人卢某1、卢某2、何梦圆、冯某某、洪某某，五名被告人到案

后，均如实供述了所涉犯罪事实。经相关商标权利人确认，上述现场查获的印有LV、

GUCCI、CHANEL等品牌的睡衣均系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经审计，自艾丽儿制衣厂

经营地扣押的标印LV、GUCCI、CHANEL等商标的睡衣的货值金额为48万余元，在梦

中霏公司经营地查扣的标印LV、GUCCI等商标的睡衣的货值金额为5.8万余元。

　　综上，被告人卢某1、卢某2的非法经营数额为113万余元，被告人冯某某、洪某某

的非法经营数额为100万余元，被告人何梦圆的已销售金额为58万余元，待销售的货值

金额为48万余元。

　　案发后，被告人何梦圆向公诉机关交纳1.2万元。

　　审理中，被告人卢某1向本院交纳40万元，被告人卢某2向本院交纳6.5万元，被告人

冯某某向本院交纳23万元，被告人洪某某向本院交纳4.5万元，被告人何梦圆向本院交

纳2万元。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实：

　　1．公安机关出具的《搜查证》《搜查笔录》《扣押笔录》《扣押决定书》《扣押

清单》及相关照片等，证实2020年6月18日，公安人员至前述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章安

街道建设椒北大道2228号3、4楼及梦中霏公司位于浙江省临海市涌泉镇玉岘工业区海天



绳缆厂5楼的经营地进行搜查，分别查扣到大量印有LV、GUCCI、CHANEL等商标的睡

衣及送(销)货单等物品及上述物品的数量、外观特征，以及案发后，被告人何梦圆向公

诉机关交纳1.2万元。

　　2．证人时某某的证言，证实其通过微信渠道购买到涉案假冒LV商标的睡衣至本市

黄浦区的情况。

　　3．同案关系人方敏霞、尹利芳的供述、证人陈某1、蒋某某、邱某某、陈某2等人

的证言、相关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相关店铺页面截图等，证实被告人卢某1联系提供给

布料生产商，订购生产印有该些商标花型的布料，随后发货至被告人冯某某经营的梦中

霏公司，委托被告人冯某某并经其助理被告人洪某某具体对接经办，依样相应安排剪裁

及联系家庭作坊制作成衣，熨烫包装。嗣后，被告人卢某1、卢某2二人再将上述制成的

LV、GUCCI、CHANEL等品牌的睡衣，通过其开设的1688平台网店及微信等渠道，由

被告人卢某2帮助产品上、下架、命名及编制对应的型号，被告人卢某1决定价格后，经

雇佣的被告人何梦圆等客服销售人员对外宣传销售。

　　4.《授权委托书》《证明书》《商标注册证明》《商标注册证》《商标续展注册证

明》《核准续展注册证明》《商标相似度证明》《价格声明》《价格证明》等，证实本

案查获的LV、GUCCI、CHANEL等品牌的睡衣商所使用的商标均系他人合法注册且在

有效期内的注册商标，且经相关权利人确认，上述品牌睡衣均系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5.公安机关出具的《调取证据通知书》《调取证据清单》、调取的涉案1688平台网

店销售明细、送(销)货单、上海公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司法鉴定专项审计

报告》等，证实各被告人的犯罪金额。

　　6．公安机关出具的《到案经过》《工作情况》等，证实本案的案发及五名被告人

的到案等情况。

　　7.被告人卢某1、卢某2、何梦圆、冯某某、洪某某的多次供述，其对犯罪事实均供

认不讳。

　　上述证据均经庭审质证属实，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卢某1、冯某某、卢某2、洪某某结伙，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

，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且假冒两种以上注册商标，又销售该

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被告人何梦圆

与被告人卢某1、卢某2结伙，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仍予以销售，销售金额数额巨

大，待销售的货值金额数额亦巨大，其行为已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依法均

应予惩处。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卢某1、冯某某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

，系主犯；被告人卢某2、洪某某、何梦圆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依法均

应当减轻处罚。对于待销售部分，被告人何梦圆的犯罪行为系因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

逞，依法可以比照既遂犯减轻处罚。被告人何梦圆的已销售金额及待销售的货值金额均

达数额巨大，应在同一法定刑幅度内酌情从重处罚。被告人卢某1、冯某某、卢某2、洪

某某、何梦圆到案后均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坦白，依法均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卢

某1、冯某某、卢某2、洪某某、何梦圆自愿认罪认罚，依法亦均可以从宽处理。被告人

卢某1、冯某某、卢某2、洪某某、何梦圆退出了违法所得并认缴了罚金，又均可以酌情



从轻处罚。被告人卢某1、冯某某的非法经营数额巨大，其行为在侵害涉案注册商标权

利人权利的同时，还对消费者的权益造成了损害，故对于其辩护人提出的对被告人卢某

1、冯某某适用缓刑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公诉机关量刑建议适当，应予采纳。为严

肃国法，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保护知识产权不受侵犯，根据被告人卢某1、冯

某某、卢某2、洪某某、何梦圆的犯罪事实及情节、社会危害性、认罪悔罪态度等，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

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

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六十四条，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第二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

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二)项、第十

三条第一款、第二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

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十五条、第二百零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卢某1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三十万元(已预缴)；

　　二、被告人冯某某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

元(已预缴)；

　　(上述二名被告人的刑期均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

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被告人卢某1的刑期自2020年6月18日起至2023年8月17日止；被

告人冯某某的刑期自2020年6月18日起至2023年6月17日止。)

　　三、被告人卢某2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

民币五万元(已预缴)；

　　四、被告人洪某某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已预缴)；

　　五、被告人何梦圆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已预缴)；

　　(上述三名被告人的缓刑考验期限，均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六、违法所得予以追缴，查获的假冒注册商标的服饰商品及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

均予以没收。

　　卢某2、洪某某、何梦圆回到社区后，应当遵守法律、法规，服从监督管理，接受

教育，完成公益劳动，做一名有益社会的公民。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上海市第

三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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